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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 白仲清 摘要：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通知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

政给付。法律援助机构是行使政府职责的行政主体。行政诉

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法律援助申请人的行政诉权对保

障其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社会保障权

应当受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 关键词：法律援助 通知 司法审

查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经审查认为

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决定不予提供法律援助，并

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按照《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九条的

规定，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认定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通知有异议的，可以向确定该法律援助

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对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查决定不服

的，是否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

争议。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认定其

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通知有权提起行

政诉讼。法律援助机构认定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不

予提供法律援助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援助机构的

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

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援助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接受司

法审查是由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和行政诉权对保

护为公民合法的重要意义等因素所决定： 一、法律援助机构

是行政主体 《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直辖市、设



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

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

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

律援助。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责是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法

律援助机构的职责是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机构

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行使的是政府职责，直接

体现了法律援助属于政府的责任，具备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 法律援助制度是“属于社会保障制度之组成部分，保障人

民的基本生活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救助贫困国民

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我国目前的法律援助也是以政

府为主导，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政府主导的法律援助是

由各级政府确立的法律援助机构这一行政主体实施的，具体

表现为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

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通过为生活困难和其他处

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保证他们获得基

本的生活权利，使其不因为贫穷而得不到法律上的帮助。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和《法律援助条例》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标志着法律援助

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法律援助机构为公民提供的法律援助作

为国家的一项法律制度，具有法定性和义务性。法定性是指

法律援助的对象、条件和方式都由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只

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提出申请。义务性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

规定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法律援

助条例》第三条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就意味着公

民同时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保证符合条

件的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 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由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这两个不同的行政主体审查

之后，申请人对审查结论不服，还可以寻求诉讼这一有效的

救济途径。法律援助的行政给付属性决定了法律援助机构是

行使政府职责的行政主体。 按照“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明

确承诺，‘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

提起上诉的权利’” 。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只能

由法律加以规定，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能规定

终局行政行为” ，法律援助机构所作出的申请人不符合法律

援助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通知，即使经过了司法行政

机关的复查，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逐步确立了司法终局裁决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都适应这一原则而作了修

改。法律援助机构这一行政主体作出的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通知，是拒绝行政给付的具体

行政行为，当然要接受司法审查。 二、法律援助是行政给付

行为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这是对法律援助性质的准确定位。法律援助制度是人类法

治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国际

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与法治文明及政治文明进步程度的

重要标志。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务

，“从行政行为的角度分析，其本质上是行政给付行为” 。

行政给付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

请，经依法审查，发给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

金和其他福利、补贴等行政处理行为。从制度层面分析，法

律援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申请法律援助是公

民行使社会保障权的行为。法律援助机构是依申请人的申请



而审查其是否符合条件，完全符合行政给付这一具体行政行

为的本质特征。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

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法律援助机构的审查结论，

直接影响着申请人能否获得政府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而申

请人又能从这种服务中获得直接的利益。因此，法律援助机

构作出的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

通知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申请人与法律

援助机构的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申请人

不能得到法律援助，就要通过支付相应的法律服务费用来获

得专业人士的法律帮助，申请人认为自己符合法律援助的条

件，如果不能获得法律援助，除了要支付有偿法律服务的费

用，还有申请援助事项本身将获得的利益都有可受到损害。

因此申请人“具有将行政争议诉诸行政诉讼程序的足够的利

益” ，是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 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申请人

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通知以及确定法

律援助的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查后所作出的决定，都应当视为

具体行政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

条的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 三、行政诉权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著名法学

家江平指出，“社会越发展，公民要求权利救济的呼声就越

高，如果没有一个最终的司法救济渠道，公民合法人身权利

被侵犯后的救济就会削弱。” “行政诉权已成为现代国家公

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演变过程就

是逐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建设不断发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发展的需要，扩大了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所确定的行政诉

讼受案范围。对于法律援助这一行政给付的申请人而言，法

律援助机构认定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拒绝提供法律援助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但直接影响了申请人获得政府无偿法律

服务的权利，还可能因为不能获得申请法律援助事项将要获

得的利益，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诉讼权利也得不到保

障。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施，我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逐步形成，诉讼、仲裁对

参与人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普通公民要通过诉讼

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法律专业人士提供服务将会导

致申请人在诉讼、仲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即使申请人在实

体上有胜诉的可能，但因为不熟悉法律的程序性规定，而导

致实体权利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不利后果，使申请人的诉权

不能正常行使。“诉权是一项制度性基本人权，是一项宪法

性的公民权利，具有普遍性、平等性、自主性的特点” ，而

“诉讼权利属于公民权利的基本范畴，它牵涉到人权中的许

多基本权利” ，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律师

的帮助实现，因为当事人通常不懂法律，而且自身在诉讼之

中时，即使懂一些法律也难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如果一

方当事人因经济困难请不起律师，在诉讼中必然实际上处于

与对方不平等的地位，显然不能公正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不

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仅是保

护申请人的行政诉讼诉权，通过司法权对法律援助机构所行

使的行政权的监督，使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能够获得法律援助

机构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更充分有效地保护申请人属于《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的诉

讼权利，使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申请人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

无偿法律帮助，使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得到充分有效法律

保护。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和建设

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诉讼是纠纷的最后解决手段，在促进社

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律援助

机构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申请人却认为自己符合条件，应当得到法律援助，双方发

生了纠纷，这种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

行政争议，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这一有效的救济手段解决。法

律援助的申请人有权就法律援助机构认定不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

当受理。法律援助机构的作出的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具体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也有利

于促进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援助机构依法行政，规范法律援

助的行政执法行为，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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